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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在公司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现将本次会议情
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1）会议通知发出时间：2020 年 1 月 5 日；
（2）会议通知发出方式：书面及通讯方式。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时间：2020 年 1 月 14 日 14:00；
（2）会议地点：公司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3、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6 人，实际出席人数 6 人，其中董事许敏田、独立董事牟介刚、

甘为民、周岳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
4、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1）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严先发先生；
（2）会议列席人员：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5、会议召开的合法性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等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的议案》。
为顺利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在已签署协议的基础上，公司董事会

同意公司与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
议》。 协议内容详见《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独立董事就本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
次交易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许敏田、施召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编制的《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将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就本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
次交易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许敏田、施召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2020-003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01 月 0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6,418.83万元–6,918.83万元 亏损：2,742.24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中本报告期财务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对

应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大，预计非经常性损益
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9,014.21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财务部门初步预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

公司将在 2019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月 01 日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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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在公司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现将本次会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1）会议通知发出时间：2020 年 1 月 5 日；
（2）会议通知发出方式：书面及通讯方式。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时间：2020 年 1 月 14 日 15:00；

（2）会议地点：公司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3、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人数 3 人，其中监事朱美珍、潘炳琳以通讯表

决方式参加会议。
4、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1）会议主持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宏先生；
（2）会议列席人员：公司董事会秘书。
5、会议召开的合法性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等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的议案》。
为顺利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在已签署协议的基础上，同意公司与

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 协议内容
详见《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编制的《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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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1333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 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
逐项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及回复。 截止目前，
反馈意见回复工作已经完成，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191333 号）的回复》及相关公告。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 2 个
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及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
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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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方科技” 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 292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2971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创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2, 292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43.8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43.80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15.00% ，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 363.80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84.4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35 元 /股。
根据《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 172.0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94.85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 168.9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0%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779.2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203630%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 （T+2 日）

16: 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20.35 元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
当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T+2 日）16: 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
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20 年 1 月 1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
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
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
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
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

综合确定，为华创证券另类投资子公司兴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贵
投资” ）、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计
划（华创证券钱景 1 号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钱景
1 号” ）。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
核查情况详见 2020 年 1 月 13 日（T-1 日）公告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
配售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及《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有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
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0年 1 月 10 日（T-2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

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0.35 元 / 股， 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46, 642.20 万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
不足 10 亿元，兴贵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5% ，但不超过人民币
4, 000 万元。 兴贵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4, 000 万元，本次获配
股数 114.60 万股，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20 年 1 月 13 日（T-1 日），依据兴贵投资缴款原
路径退回。

钱景 1 号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5, 230.3440 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229.20 万股，最终获配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合计为 4, 687.5411 万元 （其中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 4, 664.22 万
元，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23.3211 万元），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金
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20 年 1 月 13 日（T-1 日），依
据钱景 1 号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钱景 1 号最终认购股数为 229.20 万股，参与人姓
名、职务、参与金额以及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参与金额
（元） 比例

1 王慷 董事长、总经理 /高管 32, 837, 980.00 62.77%
2 魏琼 董事、副总经理 /高管 2, 510, 200.00 4.80%
3 杜广 董事、副总经理 /高管 2, 282, 000.00 4.36%
4 张增国 董事、副总经理 /高管 2, 282, 000.00 4.36%
5 熊杰 监事会主席 /核心人员 1, 145, 000.00 2.19%
6 贺降强 监事 /核心人员 1, 599, 000.00 3.06%
7 张楷文 副总经理 /高管 2, 738, 400.00 5.23%
8 肖悦赏 首席技术官（副总裁级）/核心人员 1, 209, 460.00 2.31%

9 付国武 海外销售总经理（副总裁级）/核心人
员 2, 966, 600.00 5.67%

10 谭延凌 企业文化总监（副总裁级）/核心人员 1, 599, 000.00 3.06%

11 郭建林 研发中心总经理（副总裁级）/核心人
员 1, 141, 000.00 2.18%

合计 52, 310, 640.00 100.00%

注：钱景 1 号募集资金规模 5, 231.0640 万元，其中拟用于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 230.3440 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剩余资金
拟用于现金管理。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金额
（万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万元） 限售期

兴贵投资有限公司 114.60 2, 332.11 - 24个月
华创证券钱景 1 号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29.20 4, 664.22 23.3211 12个月

注：以上获配金额不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

（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
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979, �5479, �2979, �0479
末“5”位数： 28088, �78088
末“7”位数： 3644068, �8644068, �6549890
末“8”位数： 17545827, �35094768, �11297624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有方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5, 585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 股有方科技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 号）、《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9〕148 号）、《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等相关
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
认。 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29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 043 个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中，29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 042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依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披露
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公告（2020 年第 1 号）》，上海期期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管理的“期期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洛书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洛书裕景建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为限制配售对
象。 其中，上海期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管理的“期期二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未参与网下申购；上海洛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洛书裕景建光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申购但不具备配售资格。 其余 4, 041 个有效报价配
售对象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2, 603, 920 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应申购数量
（万股）

实际申购数
量（万股） 说明

1
上海期期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期期二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90 0 已列入限

制名单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
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
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 665, 040 63.94% 8, 183, 723 70.01% 0.04915031%
B类投资者 5, 440 0.21% 24, 544 0.21% 0.04511765%
C类投资者 933, 440 35.85% 3, 481, 233 29.78% 0.03729466%
合计 2, 603, 920 100% 11, 689, 500 100% -

其中零股 2, 962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
配售给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购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4 日
09: 30: 06.158）。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
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T+3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T+4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深圳市有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755-83707936、0755-83703402
联系人：华创证券投行资本市场组

发行人：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1 月 16 日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４，２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２８２９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９４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６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
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Ｔ－１日，周五）９：００－１２：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

刊登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Ｔ－６日，周五）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达半导”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２９２２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０００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０．００％；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１，６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７４元 ／股。

斯达半导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斯达半导”Ａ股股票１，６０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１，７２４，４７２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９９，８５７，３５３，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１６０２２８６％。
配号总数为９９，８５７，３５３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９９，８５７，３５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２４１．０８倍，超过１５０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５０．００％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９０．００％。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６０５１４３％。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７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


